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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美好家园”选树参考标准

序

号

选树

项目
选树内容

选树

权重

一

党建

引领

机制

完善

1.所在街道健全街道党（工）委统一协调，相关

部门联动执法，协同解决物业管理问题的工作机

制

20%

2.多方联动机制或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落实，对涉

及物业管理的重大事项、重要问题、重点工作能

共同协商解决

3.小区有党建活动场所，通过社区物业党建联建

或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，实现党的工作覆盖

4.小区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委员

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

5.小区组织开展精神文明活动，宣传党的二十大

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

二

业主

委员

会和

物业

管理

委员

会等

运行

规范

1.街道社区党组织做好业委会人选推荐把关工

作，组织业主成立业主大会，选举产生业主委员

会，或指导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，临时代行业主

委员会部分职责

20%

2.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中的党员

占比较高

3.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定期向业主公

布业主共有部分经营与收益、维修资金使用、经

费开支等信息

4.定期召开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会议，

及时组织召集业主共同决策小区重要公共事务，

并报告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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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物业

管理

服务

规范

高效

1.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状况位于全市前 5%

40%

2.小区业主满意度位于全市前5％（或小区物业

管理投诉率位于全市后 5％）

3.小区居民根据消费意愿、支付能力等选择适合

的物业服务标准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标准提供好

的物业服务，物业费收费率≥95％

4.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明显提升

5.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和收费信息公开规范

6.小区环境卫生良好

7.小区绿化养护良好

8.小区共有设施设备维护良好

9.建成骑手友好社区

10.开展“物业服务＋生活服务”实践，物业服

务向养老、托幼、家政、快递收发等居民生活服

务领域延伸

11.物业服务企业对于小区内违法违规行为巡

查、劝阻、报告职责履行到位

12.小区居民在物业服务领域集中整治中反映的

问题均已解决

四

部门

执法

和专

项服

务进

小区

1.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相关部门投诉、咨询电话

20%

2.小区显著位置公示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供气、

供热等专业运营单位联系电话

3.相关部门执法进小区，专业运营单位服务进小

区

4.小区无占用堵塞公共和消防通道、楼道无乱堆

杂物现象

5.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、充电有序规范

6.小区实施垃圾分类

7.小区文明饲养宠物

注：各盟市可在该参考标准基础上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进一

步细化、完善。


